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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聯合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亦非在任何司法
管轄區招攬任何投票權或批准。

本聯合公告不會在構成違反有關司法權區相關法律的情況下於或向任何司法權區發佈、刊發或
派發。

中國蘇美達汽車工業諮詢
發展有限公司

（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

（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29）

聯合公告

(1)於2021年7月28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及
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內容有關
由要約人吸收合併本公司之建議
(2)建議撤銷上市及最後交易日

及
(3)有關異議股東行使權利的資料

要約人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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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茲提述(i)中國蘇美達汽車工業諮詢發展有限公司（「要約人」）及中國機械設備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聯合發出的日期為2021年1月13日的公告；(ii)要約人及
本公司聯合發出的日期為2021年2月3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延長寄發綜合文件的期
限；(iii)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發出的日期為2021年3月2日、2021年4月1日及2021
年4月3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合併的月度進展情況；(iv)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發出
的日期為2021年6月3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前提條件達成及進一步延長寄發綜合文
件期限；及(v)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發出的綜合文件（「綜合文件」）、臨時股東大會
通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以及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發出有關寄發綜合文件的
公告，日期均為2021年7月6日。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
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結果

董事會及要約人的唯一董事欣然公佈，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
告所載的建議決議案已以投票方式表決，並全部於2021年7月28日獲正式通過。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已分別於2021年7月28日上午九時及緊隨臨時
股東大會結束後假座中國北京市豐台區金澤路165號中設集團大廈會議室舉行。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及收購守則規則2.9，本公司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擔任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點票的監票人。

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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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臨時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a) 審議並酌情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要約人訂立
日期為2021年1月13日的合併協議以及合併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合併及交易。

(b) 審議並酌情批准授權執行董事方彥水先生就落實合
併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以及就涉及任何該等
交易而於其可能認為必要、適宜、權宜及符合本公
司利益的情況下進行所有有關行動及事項、簽署及
簽立所有有關其他文件、契據及文據，向有關監管
機構作出申請及採取有關措施。

3,785,358,573
99.883423%
（附註1）

4,398,000
0.116049%
（附註1）

20,000
0.000528%
（附註1）

附註：

1. 根據於臨時股東大會上親自或由股東代理人所投由股東持有的全部股份附帶的總票數計
算。

2. 上述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所載入的百分比數字已作出四捨五入調整。

於臨時股東大會舉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125,700,000股，包括908,270,000
股H股及3,217,430,000股內資股，為賦予持有人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

並無對任何股東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通過之上述決議案進行投票施加任何限制。
並無任何股份賦予股東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但只能於會上就決議案投反對票或
放棄投票。概無股東先前已於綜合文件中表明其有意投票反對於臨時股東大會上
提呈的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臨時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力先生主持。持有合共
3,789,776,573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91.86%）之股東及授權代理人已
列席臨時股東大會。

關於臨時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案，由於在臨時股東大會上股東親自或股東代理人
所投由股東所持有股份附帶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數投票贊成決議案，故根據中國法
律及章程的規定，特別決議案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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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特別決議案
有效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a) 審議並酌情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要約人訂立
日期為2021年1月13日的合併協議以及合併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合併及交易。

(b) 審議並酌情批准授權執行董事方彥水先生就落實合
併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以及就涉及任何該等
交易而於其可能認為必要、適宜、權宜及符合本公
司利益的情況下進行所有有關行動及事項、簽署及
簽立所有有關其他文件、契據及文據，向有關監管
機構作出申請及採取有關措施。

566,229,073
98.903938%
（附註1）
62.341492%
（附註2）

6,255,000
1.092569%
（附註1）
0.688672%
（附註2）

20,000
0.003493%
（附註1）
0.002202%
（附註2）

附註：

1. 根據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親自或由股東代理人所投由獨立H股股東持有的全部H股附帶
的總票數計算。

2. 根據獨立H股股東持有的全部H股附帶的總票數計算。

3. 上述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所載入的百分比數字已作出四捨五入調整。

賦予獨立H股股東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H
股總數為908,270,000股H股，此乃全部已發行H股。

根據收購守則，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須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然
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並無持有H股以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並投票贊成或
反對決議案。並無對任何獨立H股股東就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通過之上述決議案
進行投票施加其他限制。並無任何H股賦予獨立H股股東有權出席H股類別股東大
會但只能於會上就特別決議案投反對票。概無獨立H股股東已於綜合文件中表明
其有意投票反對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H股類別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並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力先生主持。持有合共
572,504,073股H股（佔獨立H股股東持有的全部H股附帶的總票數約63.03%）之股
東及授權代理人已列席H股類別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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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特別決議案，由於在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獨立H股股東親
自或股東代理人所投由獨立H股股東所持有H股附帶的75%以上票數投票贊成決議
案，而投票反對決議案的票數未超過H股股東持有全部H股所附帶票數的10%，故
根據上市規則第6.15(2)條及收購守則規則2.10的規定，特別決議案已於H股類別股
東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通過。

達成合併協議生效條件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生效條件已達成。因此，合併協議已生效。

股東及投資者務請注意，實施合併須待實施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除非獲豁
免，如適用）。於本聯合公告日期，概無實施條件已獲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

要約人及本公司將聯合刊發公告，載明實施條件是否已於2021年8月6日（週五）或
之前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

建議自願撤銷本公司H股上市及最後交易日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6.15(2)條獲得聯交所批准撤銷H股於聯交所之上市，惟
須待合併生效後，方可作實。

目前預期(i)H股於聯交所的最後交易日將為2021年7月29日（週四）；及(ii)H股將
於2021年8月6日（週五）上午九時正在聯交所自願撤銷上市。

假設實施條件已於2021年8月6日（週五）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支付註銷價
的支票將於2021年8月17日（週二）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如有任何新的進展，將以公告方式知會H股股東。

異議股東行使權利

茲提述綜合文件內「董事會函件」之「3.合併協議的主要條款」一節「異議股東的權
利」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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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並無內資股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投票反對有關合併的特別決議案，故內資
股股東將無權行使該權利，而只有達成有關標準及權利條件的H股股東將有權行
使該權利。

欲行使該權利的任何異議股東，應於申報期屆滿日期（現預期為2021年8月12日）
或之前，於本公司H股證券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領取載有行使該權利的程序資料的文件及所須文
件（定義見下文，統稱「程序文件」）。

於程序文件所要求的多份文件（「所須文件」）包括（但不限於）(i)已填寫資料的行
使通知；及(ii)有關達成行使該權利的標準及權利條件的聲明及證明。就H股寄存
於中央結算系統的異議股東而言，將須提供有關實益擁有權及代名人關係（如有）
的額外文件及證明。所須文件須於申報期（現預期為2021年8月6日至2021年8月
12日）內由專人交予上述本公司Ｈ股證券登記處。

就有效行使該權利的異議股東而言，香港印花稅應按簽立有關異議股份轉讓的成
交單據日期的對價金額或價值的0.1%（或屆時生效比率）繳付。應付印花稅將從異
議股東所收取的現金中扣減。異議股東應諮詢自身的專業顧問，以了解行使該權
利之可能稅務影響。異議股東亦需承擔因行使該權利而產生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其
他適用稅項、費用、徵費、成本以及開支，以上額外費用可從異議股東所收取現
金中扣減。

倘同一異議股東有多份權利申報和行權通知及╱或撤回先前提交的權利申報和行
權通知的通知，該異議股東有效申報行權的H股數量將由申報期屆滿日期或之前
提交的最後一份權利申報和行權通知及╱或撤回權利申報和行權通知的通知（如
適用）確定。

根據合併協議，倘任何異議股東行使該權利，則異議股東須向要約人返還註銷價
（如已收取）以有權行使該權利，否則應視為其放棄行使該權利，其不得再行使該
權利。要約人（倘本公司及╱或同意股東如此選擇）應就該權利的事宜達成一致後
另行向異議股東支付。為免生疑，無論異議股東於何時行使該權利，均應視為該
等異議股東於支付註銷價的日期停止擁有與股份有關的任何權利（除了行使該權
利下的獲支付對價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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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達成行使該權利的標準及權利條件、有效行使該權利或提交所須文件有任何
疑問，要約人可全權酌情確定對有關疑問的解答。

有關該權利的要求符合中國公司法。中國法律並無有關「公平價格」將如何釐定的
實質及程序規則方面的行政指引。因此，概不會向已有效行使該權利的異議股東
作出任何有利結果及異議股東於行使該權利及釐定「公平價格」過程中可能會產生
的費用提供擔保。

要約人的中國法律顧問表示，根據章程第188條，因釐定「公平價格」產生的有關
爭議或索償應透過仲裁在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或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解
決。除適用法律或法規另有規定外，有關爭議或索償的適用法律應為中國法律。
「公平價格」屆時將予釐定，而相關爭議及程序將根據解決此類爭議或索償時作出
的仲裁裁決進行。

為免生疑，如合併不進行，異議股東將無權行使上文所述的該權利。

一般事項

緊接要約期開始日期（2021年1月13日）前，除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持有、控制
或指示的3,217,430,000股股份（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77.99%）外，彼等概無持
有、控制或指示任何股份或股份權利。於要約期內，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概
無收購或同意收購任何股份或有關股份的任何可換股證券、認股權證、購股權或
衍生工具。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借入或借出本公司任何相關證
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警告

合併須待實施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方告完成，因此，刊發本聯合公告
於任何方面並不意味合併將會完成。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應謹慎行事。對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的人士，應徵詢其股票經紀、銀行經
理、律師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

承唯一董事命 承董事會命
中國蘇美達汽車工業諮詢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王惠芳 白紹桐
唯一董事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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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
2021年7月28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的唯一董事為王惠芳女士。要約人的唯一董事願就本
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本公司有關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董事所表達的意
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
以致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國機董事會由張曉侖先生、吳永傑先生、宋欣先生、尚冰先
生、姜鑫先生、董學博先生、沙先華先生、張希先生及劉祖晴先生組成。國機的
董事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本公司有關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
意見（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方彥水先生及艾威女士；非執行董事白紹
桐先生、馬堅先生及張治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力先生、劉紅宇女士、
方永忠先生及吳德龍先生組成。董事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與要約人及國機
有關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要約人的唯一董事及國機的董事
所表達的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何
其他事實，以致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